
附件 1

江夏区 2020 年度水利发展资金绩效自评报告

一、概述

（一）预算资金和绩效目标情况

江夏区水务和湖泊局 2020 年度涉及水利发展资金的项

目有 7 项，涉及金额 4862.01 万元，其中中央资金 4310 万

元;省级资金 42 万元；地县资金 510.01 万元。

1、江夏区新河治理工程

2020 年，江夏区水务和湖泊局接到省财政厅下《关于提

前下达 2020 年中央水利发展资金的通知》（鄂财农[2019]80

号）,其中涉及江夏区新河治理工程中央资金 1435 万元。根

据《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江夏区 2020 年度统筹整合

财政涉农资金实施方案的通知》（夏政办函[2020]1 号），

其中涉及江夏区新河治理工程地县资金 500 万元。设定绩效

目标为完成治理中小河流长度 3.92 公里。

2、贺站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项目工程

根据《关于提前下达 2020 年中央水利发展资金的通知》

（鄂财农发[2019]80 号），涉及贺站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项目

工程中央资金 800 万元。设定绩效目标为完成贺站灌区渠

（沟）道整治工程 15.50km，新建或改造渠系建筑物 117 处，



改造灌溉泵站 4 处，新建量水设施 3 处，配套量水信息远程

传送系统 3 套。

3、江夏区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根据《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0年中央水利发展资

金的通知》（鄂财农发〔2019〕80号），其中涉及小型病险

水库除险加固中央水利发展资金 1488万元。设定绩效目标

为完成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16座。

4、江夏区农村基层防汛预报预警体系建设项目

根据《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0年中央水利发展资金

的通知》（鄂财农发〔2019〕80号），涉及江夏区农村基层

防汛预报预警体系建设项目中央水利发展资金 360万元。根

据《江夏区 2020年度农村基层防汛预报预警体系建设实施

方案》审查意见，涉及江夏区农村基层防汛预报预警体系建

设项目地县资金 10.01万元。设定绩效目标为完成江夏区农

村基层防汛预报预警体系建设。

5、江夏区小型水库维修养护

根据《市水务局关于 2020年度中央财政补助我市水利

工程维修养护项目实施计划的批复》（武水办[2020]37号），

涉及小型水库维修养护中央水利发展资金 127万元。设定绩

效目标为完成 94座水库清障除杂和水库公示牌更新、22座

水库白蚁普查及防治。

6、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程



根据《关于拨付 2020 年省级农业水价改革补助资金的

通知》（鄂财农发[2020]43 号）文件，涉及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工程省级资金 42 万元。设定绩效目标为完成农业水价综

合改革面积 3万亩。

7、江夏区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

根据《省财政厅关于拨付 2020年水利发展资金的通知》

（鄂农财发 38号），其中涉及江夏区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

护中央资金 100万元。设定绩效目标为完成农村饮水工程维

修养护 3处，覆盖服务人口 22.83万人。

（二）实施项目情况

1、江夏区新河治理工程

根据武汉市水务局《关于下达江夏区新河治理工程初步

设计的批复》（武水办[2017]184 号）文件，江夏区新河治

理工程总投资 2794.09 万元，治理范围为新河鲁湖河口处至

新河金水河出口处及出口处金水河东堤上下游各 2 公里，新

河段桩号 0+536-2+683，加固堤线长 3.89 公里，其中右岸

2.01 公里，左岸 1.88 公里，金水河东堤桩号 23+000-27+000，

加固堤线长度 4 公里。主要建设内容为：堤防整治长度 7.89

公里，其中新河右岸（含湖堤及金水河堤）2.01 公里，左岸

1.88 公里，新河出口金水河东堤 4 公里；对新河沿线 13 座

穿堤建筑物拆除重建，其中穿堤涵管 9 座，穿堤涵闸 4 座；

新建机耕桥 1 座。合同开工完工时间为 2018 年 11 月 10 日～

2019 年 11 月 10 日，目前，施工单位已完成施工河段除杂、



大坝整形及 3.89 公里脚槽施工，完成护坡护砌 1 公里，土

方工程都已完成，工程形象进度 70%。

2、贺站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项目工程

根据武汉市水务局《关于江夏区贺站灌区节水配套改造

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武水办[2020]22 号）文件，工程总

投资 852 万元，其中中央资金 800 万元。主要完成渠（沟）

道整治工程 15.50km，新建或改造渠系建筑物 117 处，改造

灌溉泵站 4 处，新建量水设施 3 处，配套量水信息远程传送

系统 3 套等。合同开工完工时间分别为 2020 年 9 月 1 日～

2021 年 2 月 28 日。目前，该项目已全面完工，正在组织工

程验收工作。

3、江夏区 2020 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程

根据江夏区发改局《关于江夏区 2020 年农业水价改造

工程初步设计（代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夏发改农

【2020】149 号）文件，工程总投资 537.57 万元。完成江夏

区贺站灌区和六合灌区农业水价改革工程建设范围试点 4万

亩，其中六合灌区 1 万亩，贺站灌区 3 万亩。主要工程建设

内容包括农田水利配套工程、灌区量测水及信息化工程。合

同开工完工时间分别为2021年3月28日-2021年 9月28日。

目前，已完成 5 处量水槽和计量设施以及 63 米柱形渠的维

修。

4、江夏区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根据市水务局对我区段岭庙、永丰、舒家海等 16 座水

库除险加固工程初步设计批复文件，工程概算批复总投资

2290.0956万元，主要是对 16座水库进行除险加固。主要建

设内容为：大坝坝体进行防渗加固与白蚁防治，其迎水面砼

护坡，背水面种植草皮，新建排水沟和贴坡排水体；溢洪道

维修加固；输水设施改造或拆除重建；新建水雨情监测设施

等。合同开工完工时间分别为 2017年 1月 25日～2017年 7

月 24日，2018年 2年 9日～2018年 8月 7日，目前，该项

目于 2018 年底全面完工，并且全部完成主体工程投入使用

验收。水库名称如下：

序号 水库名称 实施年份

1 段岭庙 2016 年

2 永丰 2016 年

3 舒家海 2016 年

4 杂铺垅 2017 年

5 熊祠 2017 年

6 罗马城 2017 年

7 巴山 2017 年

8 刘均堡 2017 年

9 黄土墩 2017 年

10 贺站 2017 年

11 青年 2017 年



5、小型水库维修养护

根据《市水务局关于 2020 年度中央财政补助我市水利

工程维修养护项目实施计划的批复》（武水办[2020]37号）

文件精神，我们主要完成以下任务：1、94座水库清障除杂：

我区水库除杂清障工作由各街道办事处农民用水者协会安

排组织相关人员，或者采取购买服务的形式负责实施，对其

工作每年由区水务和湖泊局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两次考核，

对水库大坝除杂和管护工作每年不少于 4次，并明确管护责

任人，确保设施管护到位，库内环境良好，护坡表面清洁，

启闭设施运行灵活，溢洪道通常，标识牌规范明；2、94座

水库公示牌更换：该项工作以询价方式进行采购，中标单位

为武汉万吉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签

订合同后，即开始制作与更换公示牌，与 2020 年 12 月 16

日完成 94座水库公示牌更换；3、22座水库白蚁普查及防治：

该项工作以询价方式进行采购，中标单位为武汉美狄亚环境

服务有限公司，于 2020年 10月 22日签订合同，从 2020年

10月 24日～2020年 11月 25日，历时 33天完成 22座水库

白蚁普查与防治工作。

12 甘佰胜 2017 年

13 石灰塘 2017 年

14 竹麦山 2017 年

15 黑沟 2017 年

16 阿里堰 2017 年



6、江夏区 2020 年农村基层防汛预报预警体系建设

根据《江夏区 2020 年农村基层防汛预报预警体系建设

实施方案》，项目设计、监理、施工均由省水利厅统一招投

标，项目完成以下任务：1、洪涝灾害评查评价，该项目中

标单位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已进行江夏区洪涝灾害

调查评价工作，全面查清洪涝灾害分步范围、社会经济、水

文、历史洪涝灾害情况，调查受洪涝灾害威胁村庄人口、户

数、房屋座数等；2、监测预警及平台设施设备采购安装。

该部分中标单位为湖北智网电子有限公司，新建 9个自动水

位站、6个图像监测站、2个视频监测站，33个无线预警广

播，配置 86套建议预警设备；3、区级监测预警平台软件开

发及系统集成，该部分中标单位为北京慧图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7、江夏区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

根据市水务局《关于 2020 年度中央财政补助我市水利

工程维修养护项目实施计划的批复》（武水办[2020]37号）

文件，江夏区山坡、五里界、法泗水厂管网及设备维护工程，

主要建设内容为：江夏区山坡水厂、五里界水厂、法泗水厂

的水质检测设备的更换。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签订了设备

采购合同，于 2020年 12月 8日完工。目前，该工程已全部

完工。



（三）2019 年度水利发展资金绩效评价整改情况

2019 年度水利发展资金已按照批复内容完成全部建设

内容，在绩效评价中未发现的问题。

二、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一）自评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章制度；《水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9〕54

号）、《湖北省水利发展资金使用管理实施细则》（鄂财农

发〔2019〕69 号）、《湖北省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绩效管

理实施细则》（鄂财农规〔2017〕13 号）、《财政部办公厅

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19 年度水利发展资金绩效评价工

作的通知》（财办农〔2020〕22 号）、《省财政厅 省水利

厅关于开展 2020 年度水利发展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

（鄂财函〔2021〕46 号）等财政部、水利部、湖北省发布的

相关政策和管理制度；水利行业标准及技术规范等。我局高

度重视，迅速组织相关科室召开了专题会议，认真梳理本单

位 2020 年度中央、省财政水利发展资金项目，严格按照相

关规定要求进行自查。

（二）自评方式

根据相关规定，江夏区水务和湖泊局组织工程建设相关

单位进行认真梳理，通过材料核实、现场勘查并到工程受益

村实地进行工程满意度调查，确保该工程绩效评价工作顺利

完成。



根据年初设定目标：完成治理中小河流长度 2 公里；完

成贺站灌区渠（沟）道整治工程 15.50km，新建或改造渠系

建筑物 117 处，改造灌溉泵站 4 处，新建量水设施 3 处，配

套量水信息远程传送系统 3 套；完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面积

4 万亩；完成 94 座水库清障除杂和水库公示牌更新、22 座

水库白蚁普查及防治；完成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16 座；

已完成新建 9 个自动水位站、6 个图像监测站、2 个视频监

测站，33个无线预警广播，配置 86套建议预警设备；完成

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 3 处，覆盖服务人口 22.83万人。除

中小河流未完成外，其余均达到年初设定目标。

三、绩效自评分析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资金到位情况

经与区财政局复核，根据省财政厅下发《关于提前下达

2020 年中央水利发展资金的通知》（鄂财农发[2019]80 号）

和《关于拨付 2020 年省级农业水价改革补助资金的通知》

（鄂财农发[2020]43 号）文件，江夏区新河治理工程到位中

央资金 1435 万元；贺站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项目工程到位资

金 800 万元，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作到位资金 42 万元；省

财政厅下发《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0年中央水利发展

资金的通知》（鄂财农发〔2019〕80号），小型病险水库除

险加固到位中央水利发展资金 1488万元、2020 年农村基层

防汛预报预警体系建设项目到位资金 360 万元；《市水务局



关于 2020年度中央财政补助我市水利工程维修养护项目实

施计划的批复》（武水办[2020]37号），小型水库维修养护

项目中央水利发展资金 127万元；根据《省财政厅关于拨付

2020年水利发展资金的通知》（鄂农财发 38号）文件，江

夏区山坡、五里界、法泗水厂管网及设备维护工程到位中央

资金 100万元。资金到位率均为 100%。

表 3-1 2020 年度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到位情况表

分类

预算数（万元） 财政到位资金（万元） 中央和省级

财政资金到

位率（%）

总投资

其中

小计

其中

中央 省级 中央 省级

新河治理 2300 1435 1435 1435 100%

贺站灌区节水配套工程 852 800 800 800 100%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程 537.57 42 42 100%

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2290.0956 1488 1488 100%

小型水库维修养护 127 127 127 127 100%

农村基层防汛预报预警

体系建设

360 360 360 360 100%

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 100 100 100 100 100%

注：财政资金到位率=(中央+省级财政到位资金)/（中央+省级资金预算数）

2.资金执行情况

（1）江夏区新河治理工程

根据武汉市水务局《关于下达江夏区新河治理工程初步

设计的批复》（武水办[2017]184 号）文件，江夏区新河治



理工程总投资 2794.09 万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受新冠

疫情影响，同时进入主汛期，新河项目自 2019 年 12 月底

-2020 年 6 月未复工），完成投资 880 万元。

（2）贺站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项目工程

根据武汉市水务局《关于江夏区贺站灌区节水配套改造

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武水办[2020]22 号）文件，工程总

投资 852 万元，其中：中央资金 800 万元。截止 2020 年 12

月底，完成投资 830 万元。

（3）江夏区 2020 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程

根据江夏区发改局《关于江夏区 2020 年农业水价改造

工程初步设计（代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夏发改农

【2020】149 号）文件，工程总投资 537.57 万元。该工程批

复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 8 日，2021 年 3 月 9 日开标，截止

2021 年 5 月，完成投资 120 万元。

（4）江夏区小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江夏区 16 座小型水库除险加固项目，分两年实施，其

中段岭庙、永丰、舒家海共 3 座水库为 2016 年 15 座病险水

库除险加固项目单位工程；杂铺垅、熊祠、罗马城等 13 座

水库为 2017 年 14 座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项目单位工程，批复

总投资 2290.0956 万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完成投资

2671.6397 万元。

（5）江夏区小型水库维修养护项目



江夏区小型水库维修养护项目，总投资 127万元，截至

2020年 12月底，完成投资 106.19万元。

（6）农村基层防汛预报预警体系建设项目

2020 年农村基层防汛预报预警体系建设项目，总投资

360万元，截至 2021年 5月底，完成投资 330万元。

（7）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

根据市水务局《关于 2020 年度中央财政补助我市水利

工程维修养护项目实施计划的批复》（武水办[2020]37号）

文件，江夏区山坡、五里界、法泗水厂管网及设备维护工程，

截至 2020年 12月底，已完成投资。

表 3-2 2020 年度水利发展资金执行情况表

分 类

投资

（万元）

完成投资

（万元）

投资完成率

（%）

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

截至 2021 年 4

月底

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

截至2021年4

月底

新河治理 2300 1680 1992 73 86

贺站灌区节水配套

工程

852 830 852 97 100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工程

537.57 0 120 100 22

小型病险水库除险

加固

2671.6397 2671.6397 2671.6397 100 100

小型水库维修养护 127 106.19 106.19 84 84



分 类

投资

（万元）

完成投资

（万元）

投资完成率

（%）

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

截至 2021 年 4

月底

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

截至2021年4

月底

农村基层防汛预报

预警体系建设

360 330 330 91.6 91.6

农村饮水工程维修

养护

100 100 100 100 100

注：1、根据扣除国家级贫困县资金后的投资（A）、完成投资（B）（包括中央财政资金、地方

财政资金和其他资金）计算投资完成率（B/A）；2、表中数据不含国家级贫困县

3.资金管理情况

该工程资金拨付采用区级财政报账制，实行国库集中支

付，主要由施工单位提出申请，经项目建设单位、行政主管

单位签字，报区财政局审核后，由项目建设单位拨付到施工

单位帐户。

⑴江夏区新河治理工程

2020 年度共到位资金 1935 万元，其中，中央资金 2020

年安排 1435 万元（鄂财农发[2019]80 号），区级配套资金

2020 年安排 500 万元（夏政办函[2020]1 号）。根据实际情

况工程进度款未支付，支付征地拆迁 174.61198 万元。

⑵贺站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项目工程



2020 年度共到位资金 800 万元，其中，中央资金 2020

年安排 800 万元（鄂财农发[2019]80 号）。根据工程实际进

度共支付工程款 700 万元。

⑶江夏区 2020 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程

2020 年度共到位资金 42 万元，其中，省级资金 2020 年

安排 42 万元。支付工程预付款 42 万元。

（4）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项目

根据工程实际建设进度已支付 2016 年 15 座病险水库除

险加固项目（仅指段岭庙、永丰、舒家海 3 座水库）工程款

417.9784 万元；施工、监理招标代理费 8.95 万元；设计招

标代理费 1.74 万元；安全鉴定费 45 万元；勘测设计费 185

万元；监理费 73 万元；工程质量检测费 30 万元，共计支付

资金 761.6684 万元。已支付 2017 年 14 座病险水库除险加

固项目（除江谢家以外的 13 座水库）工程款 1590.4913 万

元；施工、监理招标代理费 9.4 万元；安全鉴定费 34.98 万

元；勘测设计费 169.1 万元；监理费 70 万元；工程质量检

测费 28 万元；工程保险费 8 万元，共计支付资金 1909.9713

万元。两批项目总计支付 2671.6397 万元。

（5）江夏区小型水库维修养护项目

根据工程实际完成情况，已支付 94 座水库清障除杂费

用 42.68 万元；94 座水库公示牌更换 20.2 万元；22 座水库

白蚁普查及防治 42 万元，已扣除质保金 1.31 万元。

（6）农村基层防汛预报预警体系建设项目



根据工程实际完成情况，已完成新建 9个自动水位站、

6个图像监测站、2个视频监测站，33个无线预警广播，配

置 86套建议预警设备支付工作。

（7）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

江夏区山坡、五里界、法泗水厂管网及设备维护工程，

2020 年共到位中央资金 100 万元，工程已完工，已按合同约

定支付 90%工程款 88.65 万元，还有 10%的质保金 9.85 万元

未支付。

（二）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1、组织实施

⑴江夏区新河治理工程

根据工程建设相关程序，2017 年 8 月，经请示区人民政

府同意，我局组建了江夏区新河综合治理工程项目部，项目

法定代表人为陈宗华，由于江夏区水务和湖泊局 2019 年领

导班子成员分工调整，目前新河治理工程项目法定代表人变

更为秦时军。

2017 年 6 月，我局委托武汉信业工程招标代理有限责任

公司对工程勘测设计进行公开招标，开标时间为 2017 年 7

月，中标单位为武汉市城市防洪勘测设计院、湖北省地质勘

察基础工程公司，中标金额 138.8 万元；2018 年 3 月，我局

委托湖北静哲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对江夏区新河治理工

程监理和施工进行了公开招标，工程监理开标时间为 2018

年 4 月，中标单位为武汉众江源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中标金



额 52.307 万元；工程施工开标时间为 2018 年 6 月，中标单

位为湖北路源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标金额

1950.958318 万元；2019 年 3 月，我局组织相关科室对该工

程法人抽检进行询价，确定供应商为湖北弘衡水利水电工程

质量检测有限公司，成交金额 9.4 万元，以上单位均已同建

设单位签订了相关合同。

⑵贺站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项目工程

为了规范贺站灌区节水配套改造项目工程建设程序，

2020 年 6 月，江夏区水务和湖泊局下发了《关于组建江夏区

贺站灌区节水配套改造工程项目法人的通知》，文中明确项

目法人为江夏区贺站灌区节水配套改造工程项目部，法定代

表人秦时军。项目法人及其机构负责该工程的设计、招投标、

施工、监理、资金调度、资料收集整理、验收、审计以及宣

传等方面的组织、协调和监督工作。项目部下设技术组、财

务组、工程组、后勤组，成员由吴平、郑建平、黄皓等 10

位同志组成。

⑶江夏区 2020 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程

水库维修养护工程由各街道农民用水者协会为实施主

体，协会通过询价的政府采购方式确定施工单位单位，并且

与之签订施工合同，项目完工后，提供完工清单、维修养护

工程的现状及完工照片等资料，最后由第三方审计单位对完

成的维修内容进行工程结算审计，出具相关审计报告。

（4）江夏区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为了规范江夏区小（二）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项目的工程建

设程序，2016 年 10 月，江夏区水务局以“夏水务[2016]77”号

文向区人民政府提出了《关于组建江夏区小型水库除险加固项目

法人的请示》，并得到批复，文中明确项目法人为武汉市江夏区

河道堤防管理总段，法定代表人黄新华。项目法人及其机构负责

该工程的设计、招投标、施工、监理、资金调度、资料收集整理、

验收、审计以及宣传等方面的组织、协调和监督工作。项目部下

设综合协调组、财务组、工程组、技术组，成员由秦时军、张洪

波、张霞等 8位同志组成。2017 年 5 月 10 日，我局向区政府请

示变更项目法人，同日得到批复，项目法人变更为江夏区小型水

库除险加固工程项目部，项目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陈宗华，其他组

成人员保持不变。

江夏区 2016 年度 15 座小（2）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 ，

施工、监理各划分为 1个标段，并以遴选的形式确立招标代理机

构，以招投标的形式确立监理、施工单位。2016 年 12 月 01 日，

我们在武汉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交易平台上发布了江夏区 2016

年度 15 座小（2）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监理单位招标公告，

于 2017 年 1月 16 日开标，通过综合评选确定了武汉市江河工程

监理咨询有限公司为中标单位，中标金额 73.00 万元，中标单

位于 1 月 24 日与建设单位签订监理合同。2016 年 12 月 2 日，

我们在武汉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交易平台上发布了江夏区 2016

年度 15 座小（2）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施工单位招标公告，

于 2017 年 1月 19 日开标，通过综合评估法，最终武汉市江夏区



水利工程公司以高于其它投标单位的分数而中标，中标金额

2007.151219 万元，中标单位于 2017 年 1月 24 日与建设单位签

订了合同。

江夏区 2017 年度 14 座小（二）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项目，

共划分为 1 个标段，并以遴选的形式确立湖北省永欣建设工程咨

询有限公司为招标代理机构，承担该项目的监理、施工全过程招

标代理工作。2017 年 12 月 21 日，我们在湖北省政府采购网上

发布了江夏区 2017 年度 15 座小（二）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项目

监理单位招标公告，于 2018 年 1 月 4 日开标，以竞争性谈判方

式确定了武汉众江源工程监理有限公司为中标单位，中标单位于

2018 年 2 月 2 日与项目法人签订监理合同。2017 年 12 月 21 日，

我们在武汉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交易平台上发布了施工单位招

标公告，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开标，通过评标委员会评标，评标

结果为武汉市江夏区水利工程公司中标，中标单位于 2018 年 2

月 6 日与项目法人签订了施工合同。

（5）小型水库维修养护

该项目包含的 94 座水库除杂清障，由各街道农民用水

者协会负责具体实施，有的是购买社会化服务的形式，选择

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或与有责任心的个人签订合同对我区水

库进行除杂清障；94座水库公示牌更换：以询价方式进行采

购，中标单位为武汉万吉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1月 16 日签订合同，完成 94 座水库公示牌更换；22 座水

库白蚁普查及防治：该项工作以询价方式进行采购，中标单



位为武汉美狄亚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2 日

签订合同，从 2020 年 10月 24日～2020年 11月 25日，历

时 33天完成 22座水库白蚁普查与防治工作。

（6）2020 年农村基层防汛预报预警体系建设项目

根据《江夏区 2020 年农村基层防汛预报预警体系建设

实施方案》，项目设计、监理、施工均由省水利厅统一招投

标，项目完成以下任务：1、洪涝灾害评查评价，该项目中

标单位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已进行江夏区洪涝灾害

调查评价工作，全面查清洪涝灾害分步范围、社会经济、水

文、历史洪涝灾害情况，调查受洪涝灾害威胁村庄人口、户

数、房屋座数等；2、监测预警及平台设施设备采购安装。

该部分中标单位为湖北智网电子有限公司，新建 9个自动水

位站、6个图像监测站、2个视频监测站，33个无线预警广

播，配置 86套建议预警设备；3、区级监测预警平台软件开

发及系统集成，该部分中标单位为北京慧图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7）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

根据市水务局《关于 2020 年度中央财政补助我市水利

工程维修养护项目实施计划的批复》（武水办[2020]37号），

我局组织实施江夏区山坡、五里界、法泗水厂管网及设备维

护工程，2020 年 10 月，我局委托武汉金瑞鼎晟工程管理有

限公司设备采购进行招投标，中标单位为湖北楚春归环保科

技工程有限公司，中标金额为 98.5 万元，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与湖北楚春归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设备采购

合同，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完成设备安装调试。

2、绩效管理

根据鄂财函[2021]46 号文件要求，我们从项目基本情

况、资金情况、完成情况、满意度调查情况、工程建设过程

图片等几个方面组织编制绩效自评材料，会同江夏区财政局

共同开展绩效自评工作，准确填报江夏区 2020 年度中央财

政水利发展资金绩效自评表，并加盖江夏区财政局和江夏区

水务和湖泊局公章，上报武汉市水务局审核汇总。

（三）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数量指标

江夏区 2020 年度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所涉及新河治

理项目完成整治河流长度 2.2 公里，未达到年初目标；贺站

灌区节水配套工程全面完成，达到年初设定目标；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未到年初设定目标；江夏区 2020 年中央财政水利

发展资金项目所涉及 16 座病险水库，已完成除险加固，达

到年初设定目标；江夏区 2020 年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项

目所涉及 94 座水库清障除杂和水库公示牌更新、22 座水库

白蚁普查及防治，已全部完成，达到年初设定目标；已完成

新建 9 个自动水位站、6 个图像监测站、2 个视频监测站，

33个无线预警广播，配置 86套建议预警设备；江夏区 2020

年度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工程，完成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



护 3 处，覆盖服务人口 22.83万人，已全部完成，达到年初

设定目标。

2、项目质量指标

我区严格按照《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一是严格工

程质量监督。在项目实施期间，多次组织开展了督查与质量

监督，严把质量关，未发现质量不合格问题；二是严格工程

质量检测，对项目主要有土方填筑压实度、土方渗透系数、

混凝土强度、混凝土抗渗、管道工程等，加强质量检测，未

出现不合格现象；三是严格工程项目验收。对项目实行全覆

盖验收，把工程质量放到第一位，出现问题立即制定整改措

施整改。

截至 2021 年 4 月底，江夏区新河治理项目、农业水价

综合改革项目未完工；江夏区贺站灌区节水配套工程工程已

完成；江夏区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已完成；江夏区小型水

库维修养护项目已完成；江夏区 2020 年度农村基层防汛预

报预警体系建设项目基本完成；江夏区 2020 年度农村饮水

工程维修养护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完成设备安装调试，检测

结果合格。

3、项目时效指标

江夏区新河治理项目于 2018 年 12 月开工，已完成施工

河段除杂、大坝整形及 3.89 公里脚槽施工，完成护坡护砌

3.89 公里，土方工程都已完成，工程形象进度 70%；贺站灌

区节水配套工程工程已完成；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项目完成 5



处量水槽和计量设施以及 63 米柱形渠的维修，工程形象进

度 20%；水库除险加固项目于 2020 年底全面完工，并且全部

完成主体工程投入使用验收；小型水库维修养护项目截止

2020 年 12 月底，已全部完工并完成相关审计工作；江夏区

2020 年度农村基层防汛预报预警体系建设项目基本完成；江

夏区 2020 年度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于 2020 年 10 月 30 日

与湖北楚春归环保科技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设备采购合同，

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完成设备安装调试，检测结果合格。

表 3-3 2020 年度水利发展资金项目实施情况表

分 类

实施项目数（个） 项目

完工

率（%）

项目

验收率

（%）

总数

项目

开工

项目

完工

完工

验收

验收

合格

新河治理 1 1

贺站灌区节水配套工程 1 1 1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1 1 1

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小型水库维修养护 1 1 1 1 1 100 100

农村基层防汛预报预警体系建设 1 1 1

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 1 1 1 1 1 100 100

4、项目成本指标

除江夏区新河治理、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因其他原因未完

工外，贺站灌区节水配套工程完工，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已完工并完成工程结算审计，江夏区小型水库维修养护项

目，实际完成投资为 106.19 万元，江夏区 2020 年度农村基

层防汛预报预警体系建设项目，实际完成投资为 330 万元，

江夏区 2020 年度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已完工，均未超出

项目下达资金范围。

（四）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实施的经济效益分析

通过项目实施，一方面为受益村农田种植冬作物和都市

蔬菜基地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提高了灌溉效率，降

低了农民的灌溉成本。经调查统计和计算，年防洪效益为 97

万元，年灌溉效益为 125.86 万元。

2、项目实施的社会效益分析

通过项目实施，可改善新河穿堤涵闸的排涝标准，改善

沿河两岸的交通运输条件，保护受益区人口 0.47 万人，改

善该区域的招商引资环境，提高水库蓄水保水能力，提升区

域农业水平，改善农业发展环境，促进农民增收，推动农业

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水质检测仪器的更换提高了水质检

测数据的精准度，确保了水质安全。为该区域的发展奠定坚

实的基础。

3、项目实施的生态效益分析

通过项目实施，一方面可以减少新河及水库周边的水土

流失，减少因水土流失导致的河道和库区淤积；另一方面可



改善周边生态环境，引导河道和库区生态环境向有益的方向

发展。

4、项目实施的可持续影响分析

当设计目标实现之后，新河和水库出现设计洪水水文系

列组合的情况下，由暴雨引起的洪水灾害将不重演，即使超

过标准的洪水发生，其灾害损失也会大为减少。

（五）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根据相关文件要求，我局组织人员到新河治理工程受益

村随机对 10 名村民进行了现场满意度调查，调查结果均为

满意，满意率为 100%；贺站灌区节水配套工程受益村随机对

10 名村民进行了现场满意度调查，调查结果均为满意，满意

率为 100%；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项目受益村随机对 10 名村民

进行了现场满意度调查，调查结果均为满意，满意率为 100%；

水库除险加固项目受益村随机对 10 名村民进行了现场满意

度调查，调查结果均为满意，满意率为 100%；农村基层防汛

预报预警体系建设项目项目受益村随机对 10 名村民进行了

现场满意度调查，调查结果均为满意，满意率为 100%；小型

水库维修养护受益村随机对 9 名村民进行了现场满意度调

查，调查结果均为满意，满意率为 100%。农村饮水工程维修

养护项目到工程受益村随机对 10 名村民进行了现场满意度

调查，调查结果均为满意，满意率为 100%。

表 3-4 2020 年度水利发展资金项目实施满意度调查情况汇总表

县级 调查问卷数（份） 平均满意度（分） 备注



县级 调查问卷数（份） 平均满意度（分） 备注

合计 59 100

新河治理 10 100

贺站灌区节水配套工程 10 100

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工程 5 100

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小型水库维修养护 9 100

农村基层防汛预报预警

体系建设

10 100

农村饮水工程维修养护 10 100

四、综合评价结论

根据相关文件要求，结合我区实际情况，我局会同区财

政局进行项目绩效自评得分为 83.9 分。

五、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1、江夏区新河治理项目，从施工单位 2018 年 12 月进

场截至 2019 年 5 月新河上游围堰拆除，全部施工日为天 150

左右，据统计其中有 82 天为阴雨天、68 天为晴天，项目前

期土方工程进度滞后；6 月-8 月，为主汛期，项目无法施工；

9 月-12 月，为确保武汉市第七届军人运动会不受影响，项

目未施工；2020 年 1 月-5 月，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项目

未施工；从 6 月截至目前为止，进入主汛期，为确保鲁湖排

水通道畅通，新河治理项目未复工。



2、2020 年农业水价综合改革项目，该工程批复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 8 日，2021 年 3 月 9 日开标，3 月 28 日开工建

设。

江夏区水务和湖泊局

2021 年 6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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